
惠 州 市 民 政 局

〔A〕

惠市民政案〔2024〕33 号

对惠州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
第 20240008 号的答复

张东玲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社区公共服务用房有关工作的建议》(建议

第20240008号)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惠州市高度重视城乡社区治理工作，大力推进社区配套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2015 年，惠州市民政局推动出台《惠州市城乡社

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惠府办〔2015〕

36 号）；2020 年 6 月，经市政府同意，印发《惠州市关于进一步

加强社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惠民发

〔2020〕46 号）。在实践中规范了我市城乡社区配套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和管理，从源头上解决了我市城乡社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不规范、产权不明确等问题。

二、落实建议的相关做法



您提出的“建议市级层面牵头规范相关文件；多方合力，实

施规范管理；加强监管，确保管理到位”的建议，我们表示赞同。

针对此建议我市主要落实以下措施：

（一）市级层面牵头规范相关文件。一是 2020 年 6 月，经

市政府同意，惠州市民政局印发《惠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配

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惠民发〔2020〕46 号），

全面规范我市社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和管理工作。文件明确：对

不同类型的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分类建设。新建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做到规划先行从源头上解决，对老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明确标

准要求逐步改造；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成后，开发建设单位按照

约定将产权无偿移交给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由县（区）人

民政府指定相关部门办理产权证，并委托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

政府）接收、管理，交付所在地社区居委会使用。二是在《惠州

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明确了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

化休闲、家政服务、体育健身等多种公共服务设施的设置标准，

控规编制严格按照上述规定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等相

关规范、标准，并结合服务人口规模、服务半径合理规划布局社

区公共服务设施，为设施建设提供规划保障。另外，自然资源局

在出具居住用地的《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中会明确小区配套公

服设施的移交单位，要求配套公服设施建成后无偿移交给相应接

收单位使用并管理。

（二）多方合力，实施规范管理。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

的意见》明确提出：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区没有社区居民委员会

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的或者不能满足需要的，由区（县、



市）人民政府负责建设，也可以从其他社区设施中调剂置换，或

者以购买、租借等方式解决，所需资金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筹

解决。二是《惠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和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是一项系统

性、综合性的工程，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明确责任、各司其职，抓

好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并就民政、发展改革、自然资源、住

房和城乡建设、机关事务管理机构、国有资产管理、人防、消防、

市政、自来水、供电、燃气、通信等主管部门及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职责、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在社区配套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和管理中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及说明。

（三）加强监管，确保管理到位。《惠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

社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中明确：社区公

共服务设施只能用于办公和公益性服务性活动，不得擅自改变使

用性质，不得将其挪作他用，不得用于商业用途；凡将社区公共

服务设施挪作他用的，由县（区）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情节严重

的，依法追究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其他有

关单位及其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三、下一步工作

一是协调各职能部门指导各县（区）进一步明确社区公共服

务用房配建标准。规范社区配套公共服务用房的验收、移交等工

作流程，要求各镇（街道）、各村（社区）要认真对照文件做好所

辖区域的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的验收移交和使用备案工作，同时对

社区用房验收流程不规范、未立卷归档、逾期未验收、使用不规

范、备案手续不齐全等问题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及整改工作，不断

规范辖区社区用房的管理与使用。



二是指导各县（区）完善统筹社区公共服务用房规划使用。

各县（区）要积极对接协商规划、国土部门，明确商品住宅物业

（包括“三旧”改造项目与保障房开发项目）配建社区综合服务

设施的执行标准，对于已开发建设的项目，根据项目规划设计的

时间节点，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方式规范执行社区

公共服务用房配建标准；针对《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中社区公

共服务用房指定于单一用途的情况，积极加强与项目报建审批主

管部门沟通与协调，充分考虑合法性与合理性相结合原则，统筹

安排好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的功能与布局。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欢迎

你们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惠州市民政局

2024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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